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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禁塑办〔2021〕9 号 

海口市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 
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
 

 
海口市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
关于印发《海口市禁塑工作突出问题整治方

案》的通知 
 

市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 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： 

《海口市禁塑工作突出问题整治方案》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实施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海口市全面禁止生产销售使用一次性不 

可降解塑料制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

2021 年 6 月 18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；联系人：王尔东，电话：6872390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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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禁塑工作突出问题整治方案 
 

《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规定》于

2020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，经过前期准备和试点阶段，在

实施阶段推进 6 个月过程中，我市按省里“法规+标准+名录+

替代产品+可追溯体系”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要求抓好落实，

群众对禁塑工作的知晓率不断上升，替代品销售乃至上游原

料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，禁塑工作开局良好，助力我省

禁塑总体上走在全国前列。但禁塑工作具有长期性、艰巨性

和复杂性的特点，在近期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次性不可降解

塑料制品回潮反弹、监管执法乏力盲区多、居民意识弱等突

出问题。为落实沈晓明书记、冯飞省长关于禁塑工作最新批

示要求，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，结合《全省禁塑工作突出

问题整治方案》和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   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新发展理念，着力解决突出问

题，坚决扛起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省会城市责任担当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全面开展禁塑工作突出问题综合整治，坚持问题导向，

压实地方责任，强化社区宣传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加强源头治

理，推进部门联动，健全禁塑长效工作机制，切实扭转当前

禁塑不利局面，持续提升禁塑工作知晓率和替代品市场占有

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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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整改内容和措施 

（一）关于监管执法乏力，监管盲区多的问题。 

整改目标：强化监管执法力度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建立健

全联合执法机制，落实生产、运输、储存、销售和使用全过

程责任主体监管职责。 

整改措施： 

1.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，深入开展联合执法行动。深

入实施《海南省 2021 年禁塑联合执法行动方案》（琼禁塑

办〔2021〕2 号）和《海口市 2021 年禁塑联合执法行动方案》

（海禁塑办〔2021〕6 号），针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迅速

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，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，严格执行地方

标准，充分发挥电子监管码在执法环节中信息追溯功能，严

厉打击各类生产、运输、销售、储存、使用违规塑料制品的

行为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市场监管局；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；

整改期限：2021 年 12 月 31 日） 

2.压实基层组织日常管理责任，保持禁塑执法常态化。

街道、社区等基层组织落实禁塑工作日常监管责任，利用街

道社区网格员，加强社区集贸市场、餐饮店、流动摊贩等的

巡查管理，积极提供涉嫌违法储存、批发（销售）窝点的信

息，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查处，禁

塑执法实现常态化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、市综合行政执

法局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9 月 30 日） 

3.签订禁塑管理责任状，明确市场经营主体责任。摸排

梳理集贸市场、商场、便民疏导点、夜市等重点场所监管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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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数量、分布、规模等信息，建立监管对象清单，建立健全

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、回收报告制

度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；责任单位：

各区政府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6 月 30 日） 

街道办、居委会和乡镇要与商场、超市、集贸市场等场

所的经营管理者签订禁塑管理责任状，确立市场经营主体在

禁塑工作中的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；整改期限：2021

年 8 月 31 日） 

4.加强港口码头监管和物流企业检查。创新监管方式，

交通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作用，加强和市场监

管部门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联动，建立联合执法机制，执法

办案与市场动态联动，形成监管反馈闭环。全面摸排梳理我

市物流运输企业，进行明察暗访和随机抽查，持续、全面地

对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宣讲禁塑法规，督促物流企业合法运

营。交通部门要积极排查我市物流运输企业，督促相关经营

主体在禁塑工作中的作用，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市市

场监管局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。（牵头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和

港航管理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；责任

单位：各区政府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6 月 30 日前） 

5.打击违法行为，强化集贸市场及批发零售等流通环节

禁塑监管。加强集贸市场组织经营者的管理，压实经营者日

常管理责任，坚持“谁经营，谁管理”的原则，督促集贸市场

做好禁塑管理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各

区政府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6 月 30 日） 



 

 5

各级市场监管和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内经

营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仓储批发经营网点、零售点和集贸市场

等执法打击力度，严厉打击囤积、批发列入禁止名录一次性

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违法违规行为。（牵头单位：市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；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；整改

期限：2021 年 12 月 31 日） 

（二）关于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使用成本高的问题。 

整改目标：优化产业和消费支持政策，加大研发力度，

降低生物降解塑料制品价格，提高替代率。 

整改措施： 

1.加大政策扶持。认真贯彻执行《海南省关于加快生物

降解材料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（试行）》、《海口市人

民政府关于鼓励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》和《海口市关于加快

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等政策，鼓励全生

物降解塑料企业及平台机构开展全生物降解科技创新项目

研究，提高不可降解塑料替代品研发和产能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科工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；各区政府、高新区管委

会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8 月 31 日） 

2.提供相应保障。财政部门提供资金保障，工信和商务

部门联合研究制定具体办法，综合采取乡镇和农贸市场定点

销售、集中采购等措施，降低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，促进终

端市场替代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商务局、市科工信局、市财政

局；各区政府、高新区管委会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8 月 31

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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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强化集贸市场替代品供给，探索集贸市场替代品集中

采购制度。优先在全市主城区 41 家集贸市场建立管理台账，

探索集贸市场生物降解塑料制品集中采购，逐步向 25 家乡

镇集贸市场推广，降低集贸市场生物降解塑料袋流通和推广

成本，提升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市场替代率。（牵头单位：市

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6 月 30

日） 

4.加大禁塑替代品推广力度，畅通替代品流通渠道。市、

区联动组织生产和流通企业供需对接会。为企业通过线上线

下自助开展产销对接活动提供便利。协助行业协会等社会组

织和民间团体开展禁塑宣传和促销活动，提高社会认知，促

进市场销售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科工信局、市商务局；配合单

位：市禁塑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；责任单位：各区禁塑

办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9 月 30 日） 

5.提升生物降解塑料产品质量，增加替代品类型供给。

加强地方标准宣贯，并支持行业制定团体标准，引导本市生

物降解塑料制品生产企业提升产品性能、外观等质量指标，

优化使用体验。根据禁塑名录调整及禁塑工作推进要求，研

发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替代品类型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科工信

局、市商务局、高新区管委会；配合单位：市禁塑工作领导

小组各成员单位；责任单位：各区禁塑办；整改期限：2021

年 9 月 30 日） 

（三）关于市民游客意识弱，宣传教育未持续深入的问

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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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目标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，坚持禁塑从娃

娃抓起，营造全社会共同禁塑的舆论氛围。 

整改措施： 

1.营造社会禁塑舆论氛围。在党政机关、学校、医院、

影院、机场、车站等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布设宣传画、宣传

短片、宣传标语等宣传材料。加强媒体宣传，协调本市相关

媒体开设禁塑专栏，持续报道禁塑工作相关新闻。（牵头单

位：市委宣传部；责任单位：市禁塑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

位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9 月 30 日） 

2.持续推进禁塑进校园。将禁塑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生

生态文明教育，培训师资力量，开发特色课程。组织针对中

小学开展与禁塑工作相关的宣传活动不少于 10 次，坚持禁

塑从娃娃抓起。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禁塑相关要求，开展

主题演讲、黑板报评比等多种形式的课余活动，培育青少年

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绿色低碳生活方式，鼓励使用禁塑替

代品，增强对家庭和社区的影响。（牵头单位：市教育局；

责任单位：各区政府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12 月 31 日） 

3.推动公益组织参与禁塑宣传。组织志愿者开展禁塑公

益宣传，对志愿者进行禁塑培训，并由组织志愿者深入社区

开展禁塑宣传教育活动，每个区每年必须开展不少于 4 场社

区宣传活动，每年组织或发动民间团体、科研院校、商家等

开展面向社会和公众的参与人员大于 100 人的宣传活动不少

于 3 场。（牵头单位：市禁塑办、团市委；责任单位：各区

政府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12 月 31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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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加强执法案件曝光。坚持大案要案必曝光的原则，对

大案要案查处一起曝光一起。建立执法部门与媒体联动机

制，跟踪报道禁塑工作执法情况，提升执法行动的影响力和

震慑力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各

区政府；整改期限：2021 年 9 月 30 日） 

（四）关于禁塑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问题。 

整改目标：对各区禁塑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评估考核，建

立完善考核、评估机制，持续开展禁塑督导，配合省里的禁

塑专项环保督察和评估考核工作。 

整改措施： 

    1.开展禁塑督导。每季度联合各成员单位对建成区社区、

机关企事业单位、商场、超市和集贸市场等重点行业场所进

行现场督导检查和达标评分，并对督导情况进行通报。持续

跟踪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，督促各区落实禁塑工作。（责

任单位：市禁塑办、市禁塑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；整改

期限：2021 年 12 月 31） 

2.开展评估考核。委托第三方对各区按季度开展评估考

核，对各区评估考核中发现的典型案例进行通报，必要时向

社会公开，接受监督。对工作突出、成效明显的区和部门、

单位予以通报表扬；对工作不力、问题突出的，实施通报、

约谈等措施。（责任单位：市禁塑办、各区政府；整改期限：

2021 年 12 月 31)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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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落实《海南经济特区禁止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

规定》和《海口市 2021 年禁塑联合执法行动方案》，市里每

季度对各区禁塑工作推进情况进行评估，不定期开展明察暗

访，通报存在问题。各区禁塑办每季度要组织区里各相关职

能部门和各乡镇、街道办召开禁塑执法协调会，建立联合执

法机制，巩固联合执法成效。街道、社区等基层组织要落实

禁塑工作日常监管责任，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有执法

权的部门进行查处。 

（二）落实工作调度机制 

市商务局根据《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、回收报

告办法（试行）》和相关要求督促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（含

外卖企业）和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定期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

用、回收情况，督促我市禁塑替代品生产、经营供应商定期

报送替代品每月销量，并每月报送市禁塑办；市邮政管理局

督促快递企业定期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、回收情况，并

每月报送市禁塑办；市科工信局负责实时跟踪了解我市替代

品生产企业生产经营情况，及时将全市最新的替代品产能情

况报送市禁塑办；市市场监管局每月及时报送执法情况；市

机关事务管理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卫健委、市旅游文体局分别

汇总党政办公区、中小学、医疗机构和旅游景区一次性塑料

制品使用，并每月按时报送市禁塑办。 

（三）持续开展宣传教育 

   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禁塑工作，近期禁塑工作面临的

问题和困境引起社会关注，禁塑禁而不绝的问题也会损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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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的公信力。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禁塑工作，以更大力

度推进禁塑工作，以多种形式开展禁塑宣传教育，倡导绿

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，使禁塑真正成为亮点工作和标志

性工程。 

 


